
附件2
江阴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
报考指南

根据《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苏办发〔2020〕9号）的精神，经研究，对于事业单位招聘中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工作经历问题

1．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如岗位要求“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即指截止此日期前需参加相关工作满2年。

2．毕业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参加工作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视同具有工作经历，自报到之日算起。

3．到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工作经历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如无劳动合同，参考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养老保险缴纳起始时间或者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公积金缴纳起始时间。

4．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人员，其工作经历时间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算起。

5．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勤工助学、自主创业等不视为工作经历。

二、关于学历证明问题

1．需具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

2．双本科学历按本科学历报考。全日制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的应聘人员，其第二学位的专业可以报考符合专业条件的岗位。
3．定向生、委培生一般不得报考。如定向、委培单位同意报考的，应当由定向或者委培单位出具同意报考证明，并经所在院校同意后方可报考。
4．具有军队院校毕业证书人员符合下列任一条件，均可报考：

（1）由国家（省）教育行政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参加全国（省）统一招生考试，按规定被军队院校录取并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

（2）在军队服役期间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

（3）取得军队院校学历证书，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历认定并注册的（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网站核验的证明材料）。
5．留学归国人员报考的，需要提供招聘岗位中规定的条件证明材料，在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取得认证书。

三、关于招聘岗位报考学历问题

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人员，可以按大专、本科或者研究生所学专业报考与之相符且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或“本科及以上”的岗位。
四、关于岗位类别等级的问题
事业单位实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

管理岗位指担任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指承担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工勤技能岗位指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

管理岗位从高到低分为三级到十级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从高到低分为一级到十三级；工勤技能岗位从高到低分为一级到五级技术工岗位。
五、关于身份证问题

居民身份证在本次招聘中各环节均要使用，报考人员须使用在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且与报名时登记的身份证号一致。

遗失居民身份证的人员参加考试，必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户口所在地（含考点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带有本人照片并在其上加盖公章的身份证明。

六、关于工作人员回避问题

从事公开招聘工作的负责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与应聘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或者有其他情形可能影响招聘公正性的，必须实行回避。

七、关于资格复审材料问题

面试前进行资格复审时，需提供的材料：
①2026年毕业生需提供身份证、学生证、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或学历（学位）证书、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②按“2026年毕业生”身份报考的2024年、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人员，需提供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和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如毕业后从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还需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如毕业后已落实工作单位但在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还需提供个人社保缴纳证明（时间为毕业后至报名时）、本人实际报名前的离职证明；

③其他人员需提供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④委培、定向、联办的毕业生还需提供委培、定向、联办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并经所在院校同意；

⑤以第二学位报考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还需提供第二学位对应所学专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⑥报考岗位要求具有工作经历的人员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⑦报考岗位要求提供的资格证书和其他证明材料；
上述证明材料均需交验原件并提供一份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须于报名截止前取得。

八、关于考察的问题

存在《无锡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锡人社发〔2024〕9号）第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为考察不合格。

九、关于减免考试费用问题

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和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减免考试费用。具体办法为：报名时，先行网上支付；若没有违反考试纪律，在笔试后5个工作日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市（县）、区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市（县）、区扶贫机构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联系江阴市人事考试中心办理笔试费用的减免手续，退还报名费。若没有违反面试纪律，面试费用将在面试后5个工作日内原渠道退回。
十、关于考试培训问题

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次招考未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举办有关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培训班。

十一、关于资格审查的咨询问题

报考人员对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学历、学位等资格条件方面的问题，可电话咨询招聘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对资格审核意见有异议的，请及时向招聘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陈述申辩。各招聘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咨询电话可查阅《岗位简介表》（附件1）。
综合管理部门咨询电话：0510-86711112（工作日8:30-11:00， 13:30-17:00）。

准考证打印咨询电话：0510-86710513（市人事考试中心，工作日8:30-11:00， 13:30-17:00）。

为方便群众和社会监督，杜绝不正之风，特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0510—86710911（工作日8:30-11:00，13:30-17:00）。
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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